
证券代码：002366� � � �证券简称：丹甫股份 公告编号：2014-039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5月27日以电话、 邮件和

传真等方式发出，并于2014年5月31日上午9：00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出

席会议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其中独立董事左仁淑、赵洪功以通讯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黄旭因

在外出差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授权委托独立董事左仁淑代为表决。另有公司3名监事、财务总监及董事

会秘书列席了会议。本次出席和列席会议的人员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罗志

中先生主持，经全体董事讨论、审议并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所持四川富生电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转让所持四川富生电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公告》同时刊登于2014年6月4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2366� � � �证券简称：丹甫股份 公告编号：2014-040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转让所持四川富生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因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未

来状态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为避免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2014年5月31日，公司与杭州富生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杭州富生”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公司将所持有30%的四川富生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四川富生” ）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转让给杭州富生，转让价格为本公司实际出资额900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四川富生股权。

2、交易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公司于2014年5月3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所持四川富生电器有

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并授权董事长具体办理相关事项，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富生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注 册 号：330183000021449

注册资本：16,000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富阳市东洲街道东洲工业功能区九号路1号

法定代表人：葛明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压缩机电机、驱动电机、热保护器、空调器配件、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制造、销售；货运（普

通货运）；货物进出口。

截止2013年12月31日，杭州富生营业收入154,210万元，营业利润5,950万元，利润总额6,670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30万元，总资产190,70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61,360万元，（以上

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富生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511402000038184；

住所：眉山市经济开发区新区；

法定代表人姓名：葛明；

注册资本：壹亿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叁仟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筹办*；

成立日期：2013年5与20日。

2、转让前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首期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

）

1

杭州富生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7000 2100 70.00

2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3000 900 30.00

3、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

标的公司正处于筹建期，没有生产经营业务。

4、其他说明：本公司本次拟转让的四川富生股权，其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

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已于2014年3月24日起停牌，未来的状态将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可能对四

川富生的施工建设及运营工作造成影响； 四川富生的施工建设及融资担保上存在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对本

公司的后续运作造成影响。为避免上述不确定性可能造成的影响，交易双方经友好协商，就本公司转让其

所持有的四川富生的股权及支付方式约定如下：

1、本公司同意将其所持有的四川富生的30%的股权转让给杭州富生，转让之后，本公司将不在四川富

生持有股权。

2、交易双方确认，因为四川富生尚处于建设初期，没有生产经营业务、资产不存在增值和减值，为节省

时间和成本，本次不聘用中介机构对四川富生的资产进行评估，本次股权的转让价格按照本公司实际出资

金额900万元人民币计算。

3、杭州富生同意，在本协议签署后的5个工作日之内将本次股权转让价款900万元人民币支付给本公

司。转让协议自双方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产生关联交易。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已停牌，未来的状态将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本次公司出售所持有的四川富

生股权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确保了上市公司的利益，有利于重大资产重组的推进。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转让所持有的四川富生电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协议书》

特此公告。

四川丹甫制冷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2392� � �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号：2014-024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个人股东股份性质

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总额为10,125万股。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260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375万股，并

于2010年4月23日成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股票代码：002392，股票简称：北京利尔。首

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3,500万股。

2011年3月22日召开的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利尔201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资本公

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并发布2011-029号2010年度股权分派实施公告，2011年5月6日为股权除权

除息日，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本变更为27,000万股。

2011年9月9日召开的201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利尔2011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

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并发布2011-053号2011年半年度度股权分派实施公告，2011年9月26

日为股权除权除息日，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本变更为54,000万股。

2013年7月13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北京利尔高温材料

股份有限向李胜男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782号）核准，公司向李胜男发行38,181,

307股股份、向王生发行9,761,882股股份、向李雅君发行11,336,528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本次发行新增59,

279,717股股份已于2013年8月6日上市，公司股本变更为59,927.9717万元。

一、申请变更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性质的股东承诺及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变更首次公开发行前个人股东股份性质的股东为自然人股东赵继增、张广智、牛俊高、李苗

春、郝不景、赵世杰、汪正峰、张建超、谭兴无、李洪波、丰文祥、寇志奇、何会敏、周磊、戴蓝、毛晓刚、王建勇、

刘建岭、杜宛莹、韩峰，共20人。

1、根据公司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变更首次公开发行前个人股东股份性

质的股东对所持股份做出的承诺如下：

（1）自然人赵继增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每年解除锁定

的股份数为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9%（限售期限：2010年4月23日-2024年4月22日）；在北京利尔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不从事与北京利尔可能构

成同业竞争的行为，在离职后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自然人股东张广智、李苗春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后，每

年解除锁定的股份数为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9%（限售期限：2010年4月23日-2023年4月22日）； 在北京利

尔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不从事与北京

利尔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行为，在离职后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自然人股东牛俊高、赵世杰、郝不景、汪正峰、张建超、谭兴无、李洪波、丰文祥、寇志奇、何会敏、周

磊、戴蓝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后，每年解除锁定的股份数为本人

所持有公司股份的6%（限售期限：2010年4月23日-2028年4月22日）；在北京利尔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不从事与北京利尔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行

为，在离职后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4）自然人股东毛晓刚、王建勇、刘建岭、杜宛莹、韩峰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十

个月后，每年可转让其持有该部分股份的6%（限售期限：2010年4月23日-2031年4月22日）。在北京利尔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不从事与北京利尔可

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行为，在离职后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2、上述申请变更首次公开发行前个人股东股份性质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所做出的承诺。

二、首次公开发行前个人股东股份性质变更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个人股东赵继增、张广智、牛俊高、李苗春、郝不景、赵世杰、汪正峰、张建超、谭兴

无、李洪波、丰文祥、寇志奇、何会敏、周磊、戴蓝、毛晓刚、王建勇、刘建岭、杜宛莹、韩峰等20人。基于对投资

者负责的态度和对公司发展的信心， 对所持公司股份进行了长期锁定的承诺， 最长锁定期为2031年4月22

日。

鉴于公司上市已超过三年，为了保障全体股东的权益，经公司申请将发起人股东首发前限售股份全部

变更为首发后限售股份，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办理股份性质登记变更流程。变更完成后，赵继增等20名公

司发起人股东所持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股份总额为323,817,2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03%。公司董事会将

及时督促股东严格遵守承诺，并严格按照股东承诺办理每年解除限售事项。

1、 上述20名股东持有公司首发前限售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股） 职务

1

赵继增

169,298,162

董事长

2

牛俊高

31,804,876

董事、副总裁

3

赵世杰

10,636,384

董事、副总裁

4

郝不景

10,949,220

总裁

5

李苗春

22,931,742

监事会主席

6

寇志奇

3,649,740

监事

7

张建超

6,152,422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8

汪正峰

8,342,262

董事、副总裁

9

何会敏

2,919,790

类高管

10

谭兴无

5,526,748

类高管

11

丰文祥

4,275,410

类高管

12

李洪波

4,275,410

类高管

13

戴 蓝

104,280

类高管

14

周 磊

1,668,452

15

张广智

30,025,038

原董事，离任不超过

18

个月

16

毛晓刚

3,554,940

17

王建勇

2,962,452

18

刘建岭

2,132,964

19

杜宛莹

1,658,972

20

韩峰

947,984

合计

323,817,248

2、上述20名股东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性质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

名称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股）

变更前

股份性质

变更后

股份性质

本次解除限售后

仍需锁定股份数

实际解除限售股

份数

1

赵继增

169,298,162

05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01

首发后个人类

限售股

152,554,388 16,743,774

2

牛俊高

31,804,876

05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01

首发后个人类

限售股

29,636,362 2,168,514

3

赵世杰

10,636,384

05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01

首发后个人类

限售股

9,911,176 725,208

4

郝不景

10,949,220

05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01

首发后个人类

限售股

10,202,682 746,538

5

李苗春

22,931,742

05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01

首发后个人类

限售股

20,414,843 2,516,899

6

寇志奇

3,649,740

05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01

首发后个人类

限售股

3,400,894 248,846

7

张建超

6,152,422

05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01

首发后个人类

限售股

5,732,939 419,483

8

汪正峰

8,342,262

05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01

首发后个人类

限售股

7,773,471 568,791

9

何会敏

2,919,790

05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01

首发后个人类

限售股

2,720,713 199,077

10

谭兴无

5,526,748

05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01

首发后个人类

限售股

5,149,924 376,824

11

丰文祥

4,275,410

05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01

首发后个人类

限售股

3,983,905 291,505

12

李洪波

4,275,410

05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01

首发后个人类

限售股

3,983,905 291,505

13

戴 蓝

104,280

05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01

首发后个人类

限售股

97,170 7,110

14

周 磊

1,668,452

05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01

首发后个人类

限售股

1,554,694 113,758

15

张广智

30,025,038

05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01

首发后个人类

限售股

30,025,038 0

16

毛晓刚

3,554,940

05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01

首发后个人类

限售股

3,554,940 0

17

王建勇

2,962,452

05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01

首发后个人类

限售股

2,962,452 0

18

刘建岭

2,132,964

05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01

首发后个人类

限售股

2,132,964 0

19

杜宛莹

1,658,972

05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01

首发后个人类

限售股

1,658,972 0

20

韩峰

947,984

05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01

首发后个人类

限售股

947,984 0

合

计

323,817,248 298,399,416 25,417,832

注1：本次解除限售是指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4

年6月6日。 详见2014年6月4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公告》。

注2：股东张广智于2014年5月12日任期届满离任，根据上市前承诺，离职后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本次未办理解除限售。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2392� � �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号：2014-025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25,417,832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4.24%。

2、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20名股东共持有限售股份323,817,248股。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1）赵继增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每年解除锁定的股份数为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

的9%；

2）张广智、李苗春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后，每年解除锁定的股份数为本人所持有公

司股份的9%；

3）牛俊高、赵世杰、郝不景、汪正峰、张建超、谭兴无、李洪波、丰文祥、寇志奇、何会敏、周磊、戴蓝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后，每年解除锁定的股份数为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6%；

4）毛晓刚、王建勇、刘建岭、杜宛莹、韩峰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后，每年可转让其持有

该部分股份的6%；

上述20名股东中的14名股东共计25,417,832股应解除锁定。公司本次将限售股份323,817,248股解除限售

后，根据承诺再将其中的298,399,416重新锁定，因此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实际解除限售的

数量为25,417,832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4.24%。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4年6月6日。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总额为10,125万股。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260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375万股，并

于2010年4月23日成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股票代码：002392，股票简称：北京利尔。首

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3,500万股。

2011年3月22日召开的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利尔201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资本公

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并发布2011-029号2010年度股权分派实施公告，2011年5月6日为股权除权

除息日，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本变更为27,000万股。

2011年9月9日召开的201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利尔2011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

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并发布2011-053号2011年半年度度股权分派实施公告，2011年9月26

日为股权除权除息日，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本变更为54,000万股。

2013年7月13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北京利尔高温材料

股份有限向李胜男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782号）核准，公司向李胜男发行38,181,

307股股份、向王生发行9,761,882股股份、向李雅君发行11,336,528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本次发行新增59,

279,717股股份已于2013年8月6日上市，公司股本变更为59,927.9717万元。

一、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及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自然人股东赵继增、牛俊高、李苗春、郝不景、赵世杰、汪正峰、张建超、

谭兴无、李洪波、丰文祥、寇志奇、何会敏、周磊、戴蓝共14人。

1、根据公司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所持股份做出

的承诺如下：

（1）自然人赵继增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每年解除锁定

的股份数为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9%（限售期限：2010年4月23日-2024年4月22日）；在北京利尔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不从事与北京利尔可能构

成同业竞争的行为，在离职后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自然人股东张广智、李苗春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后，每

年解除锁定的股份数为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9%（限售期限：2010年4月23日-2023年4月22日）； 在北京利

尔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不从事与北京

利尔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行为，在离职后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自然人股东牛俊高、赵世杰、郝不景、汪正峰、张建超、谭兴无、李洪波、丰文祥、寇志奇、何会敏、周

磊、戴蓝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后，每年解除锁定的股份数为本人

所持有公司股份的6%（限售期限：2010年4月23日-2028年4月22日）；在北京利尔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不从事与北京利尔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行

为，在离职后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4）自然人股东毛晓刚、王建勇、刘建岭、杜宛莹、韩峰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十

个月后，每年可转让其持有该部分股份的6%（限售期限：2010年4月23日-2031年4月22日）；在北京利尔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不从事与北京利尔可

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行为，在离职后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2、上述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所做出的承诺。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对其进行违规担

保的情形。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4年6月6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5,417,832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4.24%。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数量为14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

名称

上市前所持股份

数量（

1

）

解除限售

股份占上

市前所持

股份比例

（

2

）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数量（股）

=

（

1

）

*

（

2

）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股）

备注

1

赵继增

186,041,936 9% 16,743,774 169,298,162

董事长

2

牛俊高

36,141,904 6% 2,168,514 31,804,876

董事、副总裁

3

赵世杰

12,086,800 6% 725,208 10,636,384

董事、副总裁

4

郝不景

12,442,296 6% 746,538 10,949,220

总裁

5

李苗春

27,965,540 9% 2,516,899 22,931,742

监事会主席

6

寇志奇

4,147,432 6% 248,846 3,649,740

监事

7

张建超

6,991,388 6% 419,483 6,152,422

董秘、副总裁

8

汪正峰

9,479,844 6% 568,791 8,342,262

董事、副总裁

9

何会敏

3,317,944 6% 199,077 2,919,790

类高管

10

谭兴无

6,280,396 6% 376,824 5,526,748

类高管

11

丰文祥

4,858,420 6% 291,505 4,275,410

类高管

12

李洪波

4,858,420 6% 291,505 4,275,410

类高管

13

戴 蓝

118,500 6% 7,110 104,280

类高管

14

周 磊

1,895,968 6% 113,758 1,668,452

合计

316,626,788 25,417,832 282,534,898

占总

股本

比例

52.83% 4.24% 47.15%

注1：股东周磊于2012年4月27日首次解除限售113,758股，于2013年4月25日解除限售113,758股，本次为

第三次解除限售，本次解除限售113,758股。

注2：股东牛俊高、李苗春、郝不景、赵世杰、汪正峰、张建超、谭兴无、李洪波、丰文祥、寇志奇、何会敏、戴

蓝于2012年4月27日首次解除限售共8,560,300股，于2013年8月21日解除限售共8,560,300股。本次为第三次解

除限售，本次解除限售8,560,300股。

注3：股东赵继增于2013年8月21日首次解除限售16,743,774股。本次为第二次解除限售，本次解除限售

16,743,774股。

注4：股东张广智于2014年5月12日任期届满离任，根据上市前承诺，离职后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本次未办理解除限售。

注5：根据谭兴无、李洪波、丰文祥、何会敏、戴蓝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所作承诺，以上

五人所持本公司股份已纳入高管股份进行管理，鉴于谭兴无、李洪波、丰文祥、何会敏、戴蓝不是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其除遵守“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股份总数的 25%” 的规定外，无须遵守相关法规、规则及

指引等相关规定中对高管买卖所持本公司股份的限制性规定（如买卖股份事前报备、禁止交易窗口期等）。

四、备查文件

1、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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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89� � � �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2014-025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通知情况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在2014年5月16日《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已经披露。

三、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2014年6月3日（星期二）下午15:30-16:30

3、 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机场路326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4、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韩旭先生

5、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6、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证证劵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股份52，724，4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8.40%。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股份48，486，2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4.51%；

2、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7人，代表股份4，238，1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89%；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

五、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52，723，120股，反对1，300股，弃权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0.001%、0%。

六、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会议备查文件

1、《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6月4日

关于浦银安盛盛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2014年6月5日起，上述代销机构将开始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浦银安盛盛世精选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19127）。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代销机构在全国各城市的指定营业网点和销售网站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开户、

认购等业务，具体业务办理程序以上述代销机构相关业务规定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5553

网址：www.htsec.com.cn

2、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95551

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548

网址：www.cs.ecitic.com

4、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128

网址：www.tebon.com.cn

5、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00-8899

网址：www.cidasc.com

6、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538

网址：www.qlzq.com.cn

7、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828-999（免长话费）或021-3307-9999

网址：www.py-axa.com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提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2466� � �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14-� 063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及继续停牌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齐锂业"或"公司"）于2014年5月13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52），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天齐锂业"，股票代码

"002466"）自2014年5月13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并承诺争取在2014年6月11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

报告书），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根据重大资产

重组进展情况，公司分别于2014年5月20日、2014年5月27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及继续停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4-056、2014-061），详情请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商务谈判及尽职调查工作。根

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

将于2014年6月4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将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本次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471� � �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2014-061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5月23日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江苏科耐特

高压电缆附件有限公司、南京中超新材料有限公司启动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详见披露在《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公司近日收到江苏科耐特高压电缆附件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耐特"）的通知，科耐特已在江苏省无锡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具体

内容如下：

1、名称：科耐特电缆附件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号：320282000270708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

4、住所：宜兴市徐舍镇工业集中区长兴路8号

5、法定代表人：杨俊

6、注册资本：8,000万元整

7、成立日期：2011年5月12日

8、经营范围：电缆附件、绝缘制品、电工器材、线缆施工机械及器材的制造、销售；电力线路安装及技术咨

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日

证券代码：600395� � � �证券简称：盘江股份 编号：临2014-020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14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4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于2014年6月3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仕和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人。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出席会议的董事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

成人员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鉴于公司独立董事姜智敏先生已辞去本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公司2013年年度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光东斌先生。由于独立董事的更换，导致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不

完善，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本次会议同意

调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组成人员，调整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1、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成员为张仕和、周炳军、光东斌 ，其中张仕和为召集人；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为才庆祥、周炳军、张瑞彬，其中才庆祥为召集人；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为张瑞彬、光东斌、王立军，其中张瑞彬为召集人；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光东斌、才庆祥、孙朝芦，其中光东斌为召集人。

特此公告。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0571� � � �证券简称：新大洲A� � � �公告编号：临2014-023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483号）的核准，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方式发行 A�股股票7,800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3.64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8,392万元，扣除各

项发行费用869.50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7,522.50万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4年5月30日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4]第113608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2014年5月30日，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内蒙古牙克石

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以下简称"

丙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支行（以下简称"丁方"）、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戊

方"）签订了《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份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

一、协议主要内容

1、甲方已在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丙方专户"），账号为691198130，截止2014年5月30

日，丙方专户余额为27,792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直接及通过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对乙方增资及补充

甲方营运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乙方已在丁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丁方专户"），账号为0607035519022167628。该专户为

甲方及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对乙方增资后，乙方用于胜利煤矿产业升级技术改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

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丙、丁各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戊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乙方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戊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乙方、丙方、丁方应当

配合戊方的调查与查询。戊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包括"丙方专户"和"丁

方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乙方授权戊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梁辉、廖卫平可以随时到丙方、丁方查询、复印丙方专户及丁

方专户的资料；丙方、丁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丙方、丁方分别查询丙方专户及丁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戊方

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丙方、丁方查询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戊方。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丁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乙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戊方。丁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的20%的，丙方应当及时

以传真方式通知戊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乙方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的20%的，丁方应当及时以

传真方式通知戊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戊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戊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

知丙方、丁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

响本协议的效力。

8、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戊方出具对账单或向戊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戊方调查

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戊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丙方专户。

丁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戊方出具对账单或向戊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戊方调查专

户情形的，乙方或者戊方可以要求乙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丁方专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丁、戊五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

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戊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2015年12月31日解除。

二、备查文件

1、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4]第113608号）；

2、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青浦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支行、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新大洲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份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2321� � � �证券简称：华英农业 公告编号：2014-037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五）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英农业"）于近日收到两笔政府补贴资金共计80

万元整，详情如下：

一、根据河南省财政厅文件《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科技厅关于下达河南省大气污染治理科技专项项

目经费的通知》（豫财教【2013】332号），根据《河南省财政厅关于2013年省直部门收支预算的批复》（豫财

预【2013】77号）和河南省科技厅《关于建议河南小大气污染治理科技专项项目经费的函》（豫科条【2013】

47号），公司收到潢川县财政局拨付的河南省大气污染治理科技项目经费预算补贴资金30万元整。

二、根据河南省财政厅文件《河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14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

资金预算的通知》（豫财教【2013】296号），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14年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

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13】359号），公司收到潢川县财政局拨付的2014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

体系建设专项资金预算50万元整。

按照《新企业会计准则--政府补助》 的有关规定， 上述两笔补贴款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并计入公司

2014年度损益，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该项资金的取得将对公司2014年度的经营

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日


